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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
承辦人：楊苓

電話：(03)3322101分機7522

傳真：(03)3367101

電子信箱：vxvx88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溪區美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8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中字第107007155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、1. 附表一：桃園市處理高級

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流程圖、2. 附表二：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四款所

定「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」情事認定參考基準、3 .桃園市處理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調查案件申請書、4. 調查報告、5. 輔導報告(1070

071553_Attach01.pdf、1070071553_Attach02.docx、1070071553_Attach03.pdf

、1070071553_Attach04.docx、1070071553_Attach05.docx、1070071553_Attac

h06.docx)

主旨：檢送「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設置

要點」及相關附件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「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

事項」辦理。

二、本市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訂於107學年度開始運作，各校

如處理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所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

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者，得向本市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

申請調查、輔導。

三、各校申請時請依要點檢附申請表及相關佐證資料，分別函

報本局並副知本市蘆竹區公埔國民小學(正副本均須檢附

申請表及相關佐證資料)。

四、本局已建置本案專屬網站(網址：http://163.30.64.12/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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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請各校善加運用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

副本：本局國小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局高中教育科(含附件) 2018-08-31
08:17:24


